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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5_8F_B8_

E6_B3_95_E6_94_B9_E9_c36_644935.htm 2008年以来，江苏锡

山法院为有效应对宏观经济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增多与司法

自生性资源相对匮乏之间的矛盾，以民二庭为试点，探索建

立“审前准备组”机制，对立案后的商事案件进行再筛选，

并由专门人员进行审前调解、保全、证据交换等工作。截

至2009年10月底，“审前准备组”共登记收案286件，其中228

件在审前化解，调撤率为79.72%，平均结案周期为21.67天，

有效降低了司法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缓解了审判压力。

在机制成效的带动下，民二庭案件庭前结案率达51%，调撤

率从2006年的57.1%整体提升至67.15%，在条线排名位居第二.

案件上诉率和发改率同比分别下降3.18%和66.67%，审判工作

呈现良性运行态势。 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一、“两大

原则”引领机制方向，解决工作理念问题 一是确立“简案快

审、繁案精审”原则。案多人少背景下，审判人员面临巨大

的结案压力，审案方式往往以“流水式”替代“研析式”，

这既不利于审判人员自身业务水平的提高，更降低了以案释

法的社会效果。锡山法院从工作理念的层次抬升出发，以简

案求“快”、繁案求“精”作为工作标准，将一些事实清楚

，争议不大的小标的案件分配给“审前准备组”进行审前调

解、保全等工作，充分发挥机制快速、简捷的功能优势，力

争将更多的简易案件解决在庭前，使审判人员从繁冗的事务

性工作和简易案件的办理中抽身出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

业务提升和疑案研析中去，也使当事人快速调处纠纷的要求



得到满足，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来源

：www.examda.com 二是确立“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

审前调解是“审前准备组”的重要工作职能，对于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双方争议不大的小标的案件，“审前准备组”

先行通过电话、传真等简便灵活的方式通知当事人到庭或前

往当事人住所，在双方当事人同意且被告自愿放弃答辩期的

前提下进行调解，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同时，在

送达、诉讼保全、证据交换等环节均强调“调解优先”原则

，积极了解当事人的调解意愿和案件信息，及时把握调解时

机，真正把调解贯穿于审前工作的各个阶段。对于审前调解

不成的，及时制作“案件说明”，将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

及调解进展情况进行汇总，交由案件承办人，为下一步庭中

调解打牢基础。 二、“三大环节”夯实管理基础，解决资源

配置问题 一是人员配置采取“1 1”模式。鉴于目前审判力量

严重不足，将审判人员纳入人员组成范畴不具备可操作性，

锡山法院将“审前准备组”的人员构成定位于“法官助理(或

相对固定的人民陪审员)、书记员”的“1 1”模式，兼顾出差

保全等客观因素，合理、灵活调配“审前准备组”的组成模

式，确保审前工作不出现“空挡”。同时，组员的工作职能

相对独立，专司审前调解等事务，力求以“结构单一化”促

“成效多元化”。 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

站(100test.com) 二是职能设置体现科学设计。“审前准备组”

的工作职能包括送达、保全、证据交换以及审前调解等方面

。为有效节约人力资源，“审前准备组”内部又细化了模式

要素，其中送达、保全事项采取“以点带面”模式，对某一

阶段的案件合理统筹安排送达、保全工作所涉及的线路、时



间，力求以一案带一批，提高工作效率.庭前证据交换和证据

固定注重实效，组员预先做好诉讼材料的审查，简要了解诉

讼争执的焦点，及时组织证据交换，并在此过程中找出解决

纠纷的突破口及双方利益的平衡点，进而提出一个可实现双

方利益最大化的调解意见.审前调解采取“纵贯”模式，将调

解穿插于工作全过程，不受传唤方式、调解次数、调解场所

等因素的限制，灵活运用“面对面”或“背靠背”等方式开

展调解，力争使得更多案件解决在庭前，努力实现调解结案

率和服判息诉率的“双上升”及涉诉信访率和强制执行率的

“双下降”。 同时，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件，“审前准备组”

还负责案件的信息输入、卷宗归档等事务性工作，确保流程

“一统到底”，为法官和书记员减压。 三是工作流程采取“

审理式”模式。“审前准备组”的工作流程与一般案件审理

区分不大，只是流程更为简捷。分案环节，庭长认为案件适

宜由“审前准备组”先行处理的，直接将案件分至具体承办

法官，但在备注中注明由“审前准备组”先行处理，内勤对

此类案件集中登记，并形成台帐.审理期限方面，由“审前准

备组”处理的案件期限一般为20天，对有调解可能的案件，

经庭长批准，审理期限可延长至30天。审理期限到后，仍未

达成调解意向的，由“审前准备组”及时交由庭长分案时确

定的承办法官处理，防止因工作拖延而出现久调不决的现象.

法律文书制作方面，对于审前调解成功的，“审前准备组”

按照调解结果草拟法律文书，交由分案时确定的承办法官修

改、审核并签发，且法律文书由该法官署名，在实体和程序

均保证合法有序。 三、“两大根基”筑牢制度保障，解决宏

观指导问题 一是筑牢“业务根基”。过硬的业务素质是机制



推进的首要前提。由于“审前准备组”的构成较合议庭松散

，锡山法院更加关注和强化人员的教育培训与经验交流，采

取每月一次“案件研习会”和“业务学习会”等手段，加强

组员的知识更新和业务培训。通过对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

释的研读，对调解手法艺术的交流，促进“审前准备组”人

员素质和能力的整体提升。同时，对组员在调解过程中遭遇

的法律难题，法官随案进行指导，必要时共同参与协调。 二

是筑牢“管理根基”。科学的管理是机制成效显现的关键要

素。在“审前准备组”机制实施的过程中，主要依托三大制

度的支撑：首先是庭长统筹制度。强化庭长对“审前准备组

”工作的管理职责，由庭长根据案情合理界定“审前准备组

”的工作内容及职责权限，并将案件分配于“审前准备组”

承办.其次是台帐管理制度。由内勤处设立管理台帐，对“审

前准备组”的工作内容、工作进程、工作时限、工作成效进

行登记、跟踪管理并及时提醒，确保案件流程有效、有序，

避免不必要的案件积压.第三是及时反馈制度。审前准备工作

和庭审工作是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 在“审前准

备组”工作期间，组员不定期将案件送达、保全、庭前证据

交换等准备工作概况和成效信息向承办法官反馈，便于承办

法官对调解成功的案件进行审核与签发。对于到达审理期限

后，仍未达成调解意向的案件，“审前准备组”及时以书面

和口头的形式向承办法官反馈并完成相应的交接工作，便于

后期庭审、调解及裁判工作的顺利完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